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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/2021_2022__E5_A6_82_E

4_BD_95_E8_A1_8C_E4_c36_52570.htm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商标权法》第24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自其商标在外国第一次

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，又在中国就相同商品以

同一商标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，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

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，或者按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

则，可以享有优先权。 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，应当在提出

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，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

一次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文件的副本；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

逾期未提交商标注册申请文件副本的，视为未要求优先权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权法》第25条 商标在中国政府主

办的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展出的商品上首次使用的，自该

商品展出之日起六个月内，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可以享有优

先权。 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，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

时候提出书面声明，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展出其商品的展览

会名称、在展出商品上使用该商标的证据、展出日期等证明

文件；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证明文件的，视为未

要求优先权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第20

条 依照商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要求优先权的，申请人提交的

第一次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文件的副本应当经受理该申请的商

标主管机关证明，并注明申请日期和申请号。 依照商标法第

二十五条规定要求优先权的，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应当经

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机构认证；展出其商品的国

际展览会是在中国境内举办的除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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